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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年全港推廣普通話活動  - 申請細則  
 

 要項  一般規定  建議書中須清楚列明的資料  
一  主辦及  

協辦單位  
主辦單位必須是本港機構，並具備舉辦推廣普通話

活動的經驗和條件。  
 

(a) 申請機構和計劃負責人的名稱、通訊地址、電

郵地址、聯絡電話和傳真號碼；  
(b) 主辦及協辦單位主要成員名單；  
(c) 主辦及協辦單位的背景資料；及  
(d) 主辦及協辦單位舉辦相關活動的經驗和紀錄。 
 

二  目標  透過舉辦各類適合學校師生和市民參與的大型推

廣普通話活動，務求營造良好的普通話語言學習環

境，讓大眾有更多機會接觸和應用普通話，以提升

普通話的水平。  

 

計劃 /活動目的  
 

三  受惠對象  全港市民及全港學校的學生、教師  (a) 受惠對象  (如受惠對象為學校，請註明學校數

目、學生級別及人數、教師人數等)；及  
(b) 如何吸引受惠對象參與活動。  
 

四  活動日期  2010年內，而學校活動則須於 2010/11上學年舉行。 計劃推行日期  (開始日期和完成日期 ) 
五  活動要求  1. 活動須符合語常會推廣普通話的目標 (請參閱

本文件第二段 )；  
2. 活動必須屬非牟利性質；  
3. 活 動 可 分 為 全 港 公 開 活動 或 學 校 活 動 兩 個層

面，前者的對象為市民大眾，後者為學生和教

師。活動形式不限；  
4. 參與者一般對於實用的知識與技能較有興趣及

動機，因此所申請舉辦的活動如能營造真實或

實用的語言交流情境，讓參與者應用普通話，

將獲優先考慮。語常會曾資助的類似活動有 :  
「普通話電台廣播劇訓練計劃」、「學生普通

話旅遊大使培育計劃」等；及  
5. 每個機構可申請舉辦多於一項活動。  
 

(a) 計劃詳情  (目標、理念、內容、進行方法、對

象及人數、宣傳方法及預計計劃成效等)；  
(b) 參與計劃人士的名單及有關履歷；  
(c) 計劃推行時間表；及  
(d) 計劃書摘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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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項  一般規定  建議書中須清楚列明的資料  
  不予考慮的計劃  

參與對象只限於個別區域、界別、機構、社群、

組織的活動 /課程，及牟利性質的活動，將不獲考

慮。  

 

 

六  財政預算  1.  計劃內各項目的財政預算細項  
(註：本資助計劃主要資助活動開支，至於申

請機構本身的固定和營運開支，例如電話、

水電煤氣等費用，以及文具、行政費用、消

費品等，不應列入此預算內。 ) 
2.  應急費用不應超過總預算額的百分之五。  
3.   語常會鼓勵申請機構開拓更多經費來源，惟

須在建議書內列明所有經費來源，包括私人

捐款，其他機構給予的獎金或資助，以及已

獲其他撥款的詳情。  
 

財政預算細項及申請資助額  
 

七  評估機制  計劃必須包括評估部分。主辦單位須於計劃結束

後三個月內向語常會辦事處遞交計劃評估報告，

交代計劃的成效，作為日後改善類似活動的參考

藍本。  
 

評估的方法和內容 (請說明如何評估計劃及活動

能否達致所訂目標或成效 ) 
 

八  其他  -- 其他支持申請計劃的相關資料  
申請辦法 

1. 有興趣申請撥款舉辦「2010 年全港推廣普通話活動」的機構，請於2009 年 12 月 3 日下午 6 時前，把詳細的計劃書提交至九龍

九龍灣宏光道 39 號宏天廣場 17 樓 1702 室語常會辦事處 【經辦人: 計劃統籌主任(三)收】，信封面請註明「申請舉辦 2010 年全

港推廣普通話活動」。 
2. 本資助計劃不設特定申請表格，申請機構須於計劃書內列明各項計劃內容和財政預算，並須以中文撰寫。 
3. 郵寄申請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或以傳真、電子郵件方式遞交的申請書將不獲處理。 
4. 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3165 1186 黃小姐。 
 
註：語常會保留甄選結果的最終決定權，並保留絶對權利和酌情權要求獲資助機構修訂計劃書／財政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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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收集個人資料聲明 
 
收集目的 
1.  申請書內填報的個人資料，供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(語常會)及其辦事處審批語文基金申請之用。 
2.  在申請書內填報個人資料純屬自願。如未能提供足夠資料，語常會可能無法處理有關申請。 
披露資料 
3.  為了審批語文基金的申請，語常會可能會把申請書所載的個人資料，向教育局、政府其他部門及外界顧問披露。 
查閱個人資料 
4. 根據《個人資料(私隱)條例》第 18 及 22 條，以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，填報申請書的人士有權查閱和更正所提供的個人資

料，包括索取申請書內有關個人資料部分的副本。 
查詢 
5.  如對申請書內填報的個人資料有任何查詢，包括要求查閱及更正，請與計劃統籌主任黃小姐聯絡： 

地址：九龍九龍灣宏光道 39 號宏天廣場 17 樓 1702 室語常會辦事處 
電話：3165 1186；傳真：2801 7732；電郵：pcssu3@edb.gov.hk  
 
 
 
 

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
2009 年 11 月 
 


